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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局文件  
  

郑教基„2020‟60 号  

 

 

郑州市教育局 

关于做好 2020 年郑州市市区民办初中学校 

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
 

中原区、二七区、金水区、管城区和惠济区教体局，郑东新区、

经开区教文体局，高新区社会事业局，航空港区文教卫体局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市区民办初中学校招生行为，促进民办教育健

康发展，满足社会多元需求，推动义务教育均衡，根据《河南省

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基

„2020‟74号）精神，结合郑州市区民办初中学校招生实际，现

就有关招生入学要求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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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招生范围 

民办初中学校依据有关法律法规，按照审批地教育局核定的

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，科学制定并申报招生计划。原则上，民办

初中学校的招生范围限于审批地行政区域；审批地招生计划尚有

空额或有寄宿条件的民办学校，经区教育局审核，报市教育局审

批，可面向市区招生。 

二、招生对象 

民办初中学校根据本校招生计划，按照核定的招生范围，招

收具有郑州市区小学正式学籍或具有郑州市区户籍在外就读、有

选择民办初中学校就读意愿、愿意承担民办学校学费的小学应届

毕业生。     

三、招生报名 

    （一）报名时间。6月 28日—6月 30日。 

    （二）报名方法。民办初中学校招生全部实行网上报名，符

合条件的学生及其家长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“郑州市义务教育入

学服务平台”（rxfw.zzedu.net.cn）进行报名。 

    （三）志愿选择。小学毕业生及其家长根据民办初中学校招

生计划、范围，自主选择民办初中学校志愿，每一位小学毕业生

只能选报一所民办初中学校。 

（四）信息查看。报名结束后，学生及其家长可登录“郑州

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”查看学生本人的民办初中学校报名信

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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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郑州市市区实行公办、民办初中学校同一平台，同步报名、

同步录取、同步注册学籍。在民办初中学校招生的同时，实施公

办初中学校学位分配，未被民办初中学校录取的学生，安排进入

公办初中学校就读。 

四、招生方式 

民办初中学校的招生纳入各区教育局统一管理。对报名人数

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初中学校，实行电脑派位录取；对报名人数

未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初中学校，实行“注册入学，直接录取”。  

    （一）电脑派位。电脑派位实施全程录像，邀请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纪检监察部门、新闻媒体代表、家长代表全程参与,

公证部门现场公证。 

1.成立工作机构。市教育局统筹指导电脑派位工作，负责委

托开发建设市区民办初中学校招生电脑派位系统，制定派位操作

规程，并督促实施落实；各区教育局要成立电脑派位工作领导小

组，负责本区民办初中学校招生电脑派位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具体

实施工作。领导小组应下设实施组、后勤组、宣传组、安全保密

组、投诉信访组等专门工作小组。 

（1）实施组：负责完成电脑派位现场的设备安装及检查、

数据导入、电脑派位、数据导出、上传公布，确保电脑派位过程

平稳顺利。 

    （2）后勤组：负责电脑派位场地确定、场所布置，保障电脑

派位所需设备和物品供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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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宣传组：负责电脑派位全程录像；宣传解读政策，回

应社会关切，接听咨询电话，接待到访家长，答疑解惑。 

（4）安全保密组：负责对电脑派位系统和数据按照保密要

求保密；负责制定电脑派位工作应急处理细则，进行安全防范和

秩序维护，应对突发事件，保障现场安全。 

（5）投诉信访组：负责有关投诉、举报等事项的处理及争

议事项的调解。 

    2.公布派位学校。7月 5日,各区教育局向社会公布参加电脑

派位的学校。 

    3.派位时间。电脑派位时间为 7月 18日。 

4.派位实施。电脑派位实行“三次随机，一次性录取”。即

随机产生学生派位号，按派位号大小排列形成闭合链环；随机确

定闭合链环录取方向；随机确定闭合链环上录取起始派位号，按

照录取方向一次性录取，当场公证并展示派位录取结果。 

5.结果公布。电脑派位结果由各区教育局于当日通过郑州教

育信息网公布，各有关学校也应于当日公布本校电脑派位结果，

并通知派位录取的学生和家长。学生及其家长也可登录郑州市义

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查询本人电脑派位结果。已被电脑派位录取

的学生不再参加其他学校的招生。 

（二）注册入学。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初中学校，

要严格按照招生时间安排、招生纪律要求，办理“注册入学”有

关手续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填报志愿学生入学；所空余学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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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批地教育局同意，可以继续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补录。但不得

录取已被其他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，不得录取不符合市区报名条

件的学生。 

五、录取与审批 

7 月 19 日至 21 日，招生学校按照核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进

行收费。 

7 月 22 日至 26 日，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初中学

校，在招生计划内进行补录。 

7月 27日，民办初中学校上报新生录取名单，经各区教育局

审批后履行录取手续。已被民办初中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公

办初中学校划片招生，坚持学籍管理“谁录取，谁注册”。 

7月 28日，民办初中学校招生工作全部结束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教育局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高

度重视民办初中学校招生入学工作，完善措施，认真制定各区民

办初中学校招生工作方案，报市教育局备案。要督促学校制定实

施方案和应急工作预案，监督其组织实施，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平

稳有序。 

（二）强化舆论宣传。各区教育局要切实重视和加强舆论宣

传和政策解读，通过多种渠道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和学生家长，系

统了解民办初中学校招生的政策规定，全面知晓民办初中学校招

生的方式和具体要求，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，营造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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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初中学校招生入学工作良好氛围。 

（三）严守招生纪律。各区教育局要全面实行阳光招生，接

受全社会监督，充分保障广大家长和学生的知情权、选择权和监

督权，确保民办初中学校招生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各区教育

局、各民办初中学校要自觉遵守招生纪律，共同维护招生秩序。

要严格执行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，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，

提高收费标准，严禁跨学年收费。   

（四）强化监督问责。各区教育局要在民办初中学校招生期

间建立监督巡查制度，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，设置群众信访接

待室，广泛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监督。各区还要组织开展逐校

排查工作，重点排查曾经发生违规招生的学校，及时纠正和严肃

查处各种违规违纪招生行为。对于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学

校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、通报批评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、依照

有关规定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、停止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

可证等处罚。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5日    

 

 
 

  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8日印发 


